　            废铁料买卖合同


卖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惠州大亚湾港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
　　买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　　一、材料的名称、重量、单价和金额

　　材料为甲方放置于惠州市惠阳区中兴三路13号港湾大厦地下室负二层的废铁料材料，包括排风管及装配配件、空调管、镀锌管、角铁支架、消防铁管等，货款暂估总价10.94万元。
	名称
	材质
	单位
	重量
	单价
（万元）
	金额
（万元）

	排风管及装配配件
	镀锌铁皮
	吨
	30
	0.196
	5.88

	空调管
	焊接钢管
	吨
	3
	0.22
	0.66

	镀锌管
	镀锌钢管
	吨
	3
	0.22
	0.66

	角铁支架
	角铁、螺
纹杆
	吨
	5
	0.22
	1.1

	消防铁管
	镀锌钢
	吨
	12
	0.22
	2.64

	合计
	
	
	53
	
	10.94


备注：以上为暂估重量，具体重量以现场实际称量为准。
二、计量计算方法
计量方法:过磅计量。磅差须在±3%之内，超出此标准，则按实际过磅量结算。如双方需第三方复磅时，磅差超过±3%时，复磅费由乙方承担，磅差不超过±3%时，复磅费由甲方承担。
三、交货时间及方式
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交货时间：双方签订合同后，乙方全额支付货款后，由乙方负责材料运输，期限 1 周 。
（2）交货地点：惠州市惠阳区中兴三路13号港湾大厦。
（3）装卸、运输由乙方负责，费用由乙方承担，甲方配合进场。
（4）甲方指定对接人:宋文琦 ，联系人电话: 17503075282 ，甲乙双方如有人事变动，须及时通知对方，否则，如有延误损失均由有人事变动方负责。
三、货款结算与支付

（1）货款支付：本合同甲、乙双方在签订合同并交货后 5 日内，根据甲乙双方签字确认的清单，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： 拾万玖仟肆百元整（¥10.94万元整），甲方向乙方开具的含税价为双方对账金额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（2）支付方式：采用银行转账。
（3）甲方指定收款单位名称：惠州大亚湾港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。
（4）开户行及账号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滨海支行 2008022709200256945。
四、双方权利和义务
1.甲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（1）甲方向乙方提供排风管及装配配件、空调管、镀锌管、角铁支架、消防铁管等废铁料。
（2）甲方提供必要的进场出场条件，保证乙方车辆的停放和工作方便。 
（3）在材料运输时，必须由甲方负责监管，并由甲方记录材料运输的品种、数量和金额，乙方必须给予配合，严禁私自外运。
　
2.乙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
　　（1）乙方负责装卸和货物运输。

    （2）乙方车辆经甲方人员批准后方可进场内。

　　（3）合同签订后，乙方不得无故拒绝接收合同范围内的物品。
　　（4）乙方进入甲方场地，必须遵守甲方安全文明施工等相关管理制度，对不听从甲方管理的人员、车辆，甲方有权清理出场；由此影响施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责任。
（5）乙方有义务按时、如约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，否则乙方违约。
（6）乙方应保证运输、装卸过程中的安全，若造成甲方及其他第三方的人身财产损失的，全部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五、不可抗力
（1）不可抗力包括因战争、动乱、空中飞行物坠落或其他非甲、乙方责任造成的爆炸、火灾以及十年未遇的风雨、雪、洪、震等自然灾害。
合同双方的任何一方，由于不可抗力事件而影响合同义务的执行时，则延迟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相当于不可抗力影响的时间，但是不能因为不可抗力的延迟而调整合同价格。
（2）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，尽快将所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的情况通知另一方，并在3天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提交给另一方审阅确认，受影响的一方同时应尽量设法缩小这种影响和由此引起的延误，一旦不可抗力的影响消除后，应将此情况立即通知对方。
（3）如双方对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估计将延续到120天以上时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本合同执行问题。
六、违约责任
1.乙方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未按时付清货款，每延期一天，应按合同货款总额的0.5‰（万分之五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同时仍应履行付款义务。逾期超过15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。
2.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对方通过诉讼方式维权的，违约方应承担对方因此产生的诉讼费、诉讼保全担保费或保险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等全部费用。
七、争议解决

　　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，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甲、乙双方均有权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。
八、其他约定事项:
（1）廉政建设:在这过程中，乙方不得采用行贿、送礼、欺诈、或其他不正当手段企图获得额外利益，如实施上述行为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，乙方承担一切责任，并予赔偿，同时无条件退出甲方的合格供应商名录，情节严重的，移交政府有关部门处理。
九、合同的生效
（1）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
（2）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  



　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
　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　签订时间：　　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
